
晋师党字﹝2009﹞15 号

中共山西师范大学委员会

山 西 师 范 大 学

关于下发《山西师范大学督查督办工作条例》的

通 知

各学院、各独立研究所、机关各部门、各教学辅助单位：各学院、各独立研究所、机关各部门、各教学辅助单位：各学院、各独立研究所、机关各部门、各教学辅助单位：各学院、各独立研究所、机关各部门、各教学辅助单位：

《山西师范大学督查督办工作条例》已经2009年 5月 27日党

委（扩大）会议研究通过，现予以下发，请认真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中共山西师范大学委员会中共山西师范大学委员会中共山西师范大学委员会中共山西师范大学委员会

山山山山 西西西西 师师师师 范范范范 大大大大 学学学学

二○○九年六月一日

中共山西师范大学委员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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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师范大学督查督办工作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大督查督办工作力度，推动学校重大决

策和重要工作部署及时、全面、准确的贯彻落实，使学校督查督

办工作逐步规范化、制度化，现结合我校工作实际，制定本条例 。

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 督查督办工作是学校党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做

好督查督办工作，对于加强党的领导、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工作

效率、确保政令畅通、保证各项工作的落实和顺利开展，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第二章 督查督办工作组织

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 督查督办工作的职能部门是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

室，负责学校督查督办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各单位是落实督查

督办事项的责任单位。

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 督查督办工作要紧紧围绕学校的中心工作进行，坚

持领导授权、专人负责、分流承办、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基本

原则。

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 学校要为督查督办工作的开展提供必要的条件，包

括准许督查督办人员阅读有关文件，旁听有关会议等，各职能部

门要积极支持配合。

第六第第六第第六第第六第 建立健全督查督办工作网络。

第三章 督查督办工作主要内容

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 督查督办工作的主要内容：

1、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

2、上级机关重要工作部署、重要文件、重要会议精神、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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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规章制度和重要决定事项的贯彻落实情况；

3、学校及各部门上报的工作规划、年度计划、工作要点的

落实情况；

4、上级机关、主管部门的领导和学校党政领导的重要指示、

批示及交办事项的落实情况；

5、学校党委会、校长办公会议和学校召开的其他专门会议

的决议和决定的落实情况；

6、经校领导批示，需要督查的各单位的请示、报告办理情

况及基层要求帮助解决的有关问题的落实情况；

7、经领导批示的校内外单位、群众、师生员工的来信、来

访及网络留言等有关事项的落实和催办；

8、其它工作的贯彻落实情况。

第四章 督查督办工作程序及方法

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 督查督办工作基本程序：督查督办工作分为拟办、

立项、交办、催办、办结、反馈和归档七个环节。

1、拟办：对上级机关及学校拟办的重要事项进行分类，对

需要督查督办的工作由办公室及时提出拟办意见。其中，重大和

复杂事项，在提出初步拟办意见后，应征求有关部门意见。报党

政领导审定并提出批示意见。

2、立项：办理意见确定后，即可登记立项。立项要坚持一

事一项的基本原则。立项时要登记编号，按拟办要求认真填写《山

西师范大学督查督办事件登记表》、《山西师范大学督查督办事件

卡》，以备存查。

3、交办：一般采取派发《山西师范大学督查督办事件卡》

的形式，把督查事项交有关单位办理，特殊情况采用口头的形式

交办。办公室在交办时要做到任务量化、时限具体、责任明确。

4、催办：为及时了解督查事项的运行情况和办理情况，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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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要适时加以督促或者到承办单位催办查办。同时，要积极协

助被督查督办单位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

5、办结：承办单位在工作任务完成后，应及时回复办理情

况。办公室将对承办单位的回复情况进行检查，按照交办时所提

的要求，对不符合交办要求的，要退回承办单位补办或重办；对

符合交办要求的，呈报领导阅知。

6、反馈：一项具体的督查督办任务完成后，要及时向批示

领导报告结果，对校内外单位、群众、师生员工的来信、来访及

网络留言反映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要及时给当事人反馈。按

照事事有结果，件件有回音的原则，做到批必办、办必果、果必

报。

7、归档：督查督办事项办结后，应将各种有关的文字材料，

包括领导批示、办结报告、检查反馈等整理归档。

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 督查督办工作方法：

1、催报督促。在规定的上报或办结期限内，办公室要定期

对承办单位的工作进展情况和办理结果进行催报。可采用发书面

催报通知、电话催报等方式进行。

2、督查调研。办公室在开展督查督办工作时，重点是调查

研究决策落实中的不落实问题，总结经验，提出建议。要寓调查

研究于督查之中，边督查边调研，进而形成调研成果，推动学校

各项工作发展，为学校领导做好参谋助手。可采用座谈会、个别

交流、现场考察等方式进行。

第五章 督查督办工作相关制度

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 专人负责制度。督查督办工作要按照专人负责、

专人处理事件的原则进行。

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 检查制度。在督查督办工作过程中，学校党政

领导及办公室要根据不同工作内容运用不同的形式，对被督查单



—5—

位的工作进展情况和落实情况进行普遍检查、专项检查和重点抽

查。

第十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二条 汇报制度。各部门、各单位对学校及上级部门下

发的重要文件和制定的重大决策、工作部署、决议、决定、批示

等，要以会议汇报、书面汇报、年终总结等形式对完成落实情况

进行汇报，由办公室牵头进行检查评审。办公室要以《山西师范

大学督查督办简报》的形式向校党政领导汇报开展督查督办工作

的情况。

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三条 通报制度。办公室利用校园网“校情民意”栏

目对各职能部门办理事项情况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通报。对落实好

的予以表扬，加以推广；对不足之处，及时指出，督促改进；对

落实差的，要进行通报批评。形成制度，推动督查督办工作深入

开展。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 本条例由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五条 本条例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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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下发主题词：下发主题词：下发主题词：下发 工作条例工作条例工作条例工作条例 通知通知通知通知

送：各位校领导

山西师范大学党委办公室 二○○九年六月一日印发

共印 15 份


